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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7 年第 3季公共工程停工終解約異常標案(教育部、高雄

市政府、苗栗縣政府、雲林縣政府、屏東縣政府)督導會議 

壹、 時間：107年10月31日（星期三）下午2時30分 

貳、 地點：本會第5會議室 

參、 主持人：何處長育興                    記錄：黃志興 

肆、 出席單位及人員：詳會議簽到表 

伍、 主辦單位報告： 

陸、 會議結論： 

一、 為加速工程執行、提供必要協助，本會每月篩選進度落後

20%以上異常案件函送主管機關檢討及納為施工查核重點

案件，請主管機關配合辦理。 

二、 為促使異常案件儘速執行，同一案件若經本會連續3季於

本督導會議平台列管為停工終解約案件者，將函主管機關

加強控管，並請主辦機關檢討相關責任，同時副知審計部。 

三、 為加強終解約案件後續處理作為及時程掌握，本會已於公

共工程標案管理系統增加「終解約後逾1年未再重新發包

標案清單」，除供各主管（辦）機關自主管理外，並提供

審計部監督、稽查之參考，爰請各主管機關加強督導相關

類案執行情形。 

四、 本次會議個案檢討如下： 

【停工案件】 

(一) 苗栗縣政府「苗栗縣後龍鎮新港高級中學校舍新建(統包)
工程」： 

本案依106年1月25日督導會議結論暫時解除列管，惟因尚

未結案，本會仍納入本次統計資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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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雲林縣政府「雲2線（0k+000~2k+287）拓寬工程第一期

(0k+000~0k+500)」（工務處）： 

1、本工程因國有地承租戶不同意地上物協議價購，而辦理

停工，請縣府協助工程主辦機關持續與承租戶溝通協

議。另請縣府儘速召開代履行拆除作業會議，以利本工

程能儘早復工。 

2、主辦單位表示本工程預計107年11月下旬復工，請掌控

復工時程。 

(三) 雲林縣政府「站區北側道路改善工程第四標 -(路線二

2K+820~5K+720)」（工務處）： 

1、本工程徵收計畫書補正資料，內政部地政司已進行第2

次審議，請縣府協助工程主辦機關與地政司溝通，儘速

完成審議徵收計畫事宜，以利本工程能儘速復工。 

2、有關用地或管遷問題若有需要，建議可提報至本會公共

建設督導會報之用地小組及管線小組，協助解決困難問

題。 

3、主辦單位表示本工程預計107年11月底復工，請掌控復工

時程。 

(四) 高雄市政府「鳳山運動園區設施改造工程-第二期(建築部

份)」（工務局）： 

本案已於107年9月5日復工，並於公共工程標案管理系統完

成登錄，同意解除列管。 

(五) 高雄市政府「高雄市第85期市地重劃工程」（地政局）： 

本案已於107年10月22日復工，並於公共工程標案管理系統

完成登錄，同意解除列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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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六) 屏東縣政府「屏東市污水下水道系統前進里等區域分支管

及用戶接管工程」（水利處）： 

本案已於107年9月25日復工，並於公共工程標案管理系統

完成登錄，同意解除列管。 

 

【終解約案件】 

(一) 教育部「人文學院二期暨藝術學院大樓新建工程(已解

約)」（國立東華大學）： 

1、主辦機關表示工程標107年7月12日公告招標，經8月13、

21、28日三次開標皆流標，9月4日召開檢討及說明會，

邀請廠商提供意見，辦理檢討調整作業。9月19日召開

預算調整會議，追加4,960萬元，由學校先行墊付，俟教

育部核定後即辦理重新招標，預計12月底完成重新發包 

2、請教育部依所提督辦意見積極辦理，以利儘速完成重新

發包。另請東華大學於會後提供最新里程碑，以利本會

列管。 

(二) 教育部「本校圖資大樓新建工程(已解約)」(國立臺南

大學附屬高級中學)： 

1、主辦機關表示「委託變更設計及監造技術服務案」於107
年5月24日決標，國教署於9月13日召開第二次細部圖說

審查會議，會議中各審查委員意見請建築師配合修正相

關設計圖說；另建築師業於10月9日於向臺南市政府建

管科掛件申請建造執照。後續預計11月中旬完成公開閱

覽，12月中旬完成工程招標，工期預計18個月(不含使用

執照取得之天數)。 



第 4 頁，共 4 頁 

2、請教育部依所提督辦意見積極辦理，以利儘速完成重新

發包。另請臺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於會後提供最新里程

碑，以利本會列管。 

柒、 散會(下午3時30分) 


